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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陳冠婷

電　話：02-7736-6366

受文者：彰化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100014594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併計曾任軍警校院教師之任職年

資，核給其退休金、撫卹金或資遣給與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查教師法第2條第2項規定略以，軍警校院依本法規定處理

專任教師之事項時，除資格檢定及審定外，以其所屬主管

機關為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第3條第2項規定略以，軍警校

院依本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專任教師，除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第37條規定，公私立

學校教師互轉時，其未核給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

之任職年資應合併計算。

二、次查學校法人及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

例（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第12條第5項規定略以，私立

學校校長、教師，曾任公立學校編制內有給合格校長、教

師，未核給退休金、離職退費或資遣給與之任職年資，經

原服務學校覈實出具證明者，得併計其任職年資，按核定

年資比例，核計支給其退休金、撫卹金或資遣給與。85年1

月31日以前公立學校年資，由其最後服務學校之主管機關

檔　　號:
保存年限:

1

1100182582

■■■■■■教育處 ■■■■■■■收文:110/05/19

■■■■■■■3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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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85年2月1日以後公立學校年資，由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支給。

三、參照前述規定意旨，私立學校校長、教師曾任軍警校院編

制內專任文職合格教師未領退休金或資遣費之年資，得由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

會檢證分別向各該服務學校或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查證屬

實後予以併計，依私校退撫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核計給

與，通知內政部或國防部支付其曾任軍警校院年資應付之

給與。

正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內政部、

國防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各私立

大專校院

副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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